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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践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提

出的“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及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要大力提升上市

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着力稳市场、稳信心”的指导思想，

切实落实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为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增强投资

者信心，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战略、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制

定了“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 

一、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稳步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司是专业从事光学镜头等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

要应用于公共安防监控设备、智能家居、车载摄像头、机器视觉等高精密光学系统。其

中安防领域为公司的主营领域，已形成超星光系列、一体机系列、4K系列、变焦系列、

星光级定焦系列、通用定焦系列、大角度定焦系列、鱼眼系列、CS系列等众多系列产品；

公司夯实汽车光学业务发展基础，智能驾驶市场广阔，成长动力充足，未来将形成安防

光学与汽车光学双主业驱动格局。 

公司将专注发展主营业务，深耕安防镜头市场，继续优化供应链建设，发挥技术优

势、客户优势，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保持公司的市场领先地位。公司以技术创新为产

业发展驱动力，充分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技术优势，牢

牢占据领先地位，持续加大汽车光学、车载镜头、微单电动镜头、红外、机器视觉、目

镜领域研发及新产品投入，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研发成果转化，

提高自研高精密生产设备替代率，推动重要光学材料国产替代，实现降本增效。 

二、完善公司治理，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布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三会一层”治理架构稳健运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

治理制度，以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工作，不断完善内控管理制度，提高经营管理

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强规范运作，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重视投资者回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 

公司坚持以投资者为本，重视对投资者的回报，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权益分派的

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实际情况、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状况等，建立

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坚持执行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通过现

金分红等方式积极回报投资者。 

1、现金分红 

自公司上市以来，公司积极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已超过

1.84亿元。未来，公司将继续根据所处发展阶段和符合利润分配原则前提下，统筹考虑

公司发展、业绩增长与股东回报的动态平衡，落实推进“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股东

价值回报机制，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 

2、股份回购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增强

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公司于 2023年及 2024 年实施完成了三次股份回购，公司以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合计回购金额为 1.3 亿元，合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982.84万股。 

公司以实际行动践行积极回报投资者的理念，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了投

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四、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有效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

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公平、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

透明度，为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有效信息。 

公司重视与资本市场的沟通，设立投资者电话专线、专用邮箱等多种渠道，开通企

业微信公众号，召开业绩说明会，采取积极回复投资者咨询、接受投资者来访与调研等

多种形式实现与投资者及时沟通。 



未来，公司将持续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丰富投资者沟通渠道，增强公司

与投资者互动的深度和广度，持续、准确、及时地向投资者传导公司投资价值，增进投

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月 20日 


